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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部 門 及 有 關 機 構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1 .  有 關 近 大 埔 公 路 與 青 沙 公 路 交 界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八

日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的 臨 時 動 議  
 

“ 臨 時 動 議  
 
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對 於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大 埔 公 路

大 圍 段 導 致 一 死 十 二 人 受 傷 的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深 感 悲 痛 ， 為

了 避 免 致 命 意 外 再 次 發 生 ， 本 會 促 請 有 關 當 局 ：  
 
一 、 強 烈 要 求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檢 討 車 長 編 更 安 排 ， 為 車 長 提

供 合 理 工 作 、 用 膳 、 休 息 時 間 及 改 善 福 利 待 遇 ， 並 同 時 加

強 車 長 培 訓 ， 確 保 車 長 有 良 好 的 駕 駛 態 度 及 應 對 突 發 情 況

的 能 力 。  
 
二 、 強 烈 要 求 當 局 研 究 改 善 巴 士 車 身 結 構 及 安 全 裝 置 ， 包

括 加 固 車 身 、 改 善 車 窗 設 計 、 於 車 長 位 置 增 加 安 全 氣 袋 、

全 面 設 置 安 全 帶 、 改 善 巴 士 限 速 裝 置 等 ， 增 加 巴 士 防 撞 擊

能 力 ， 減 低 發 生 意 外 時 對 車 長 及 乘 客 的 受 傷 風 險 。  
 
三 、 要 求 當 局 檢 視 涉 事 路 面 的 設 計 ， 包 括 路 面 指 示 牌 、 車

速 、 防 撞 欄 及 防 撞 石 壆 設 計 等 ， 以 保 障 道 路 使 用 者 安 全 。  
 
四 、 要 求 當 局 定 期 與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各 職 工 代 表 會 晤 ， 了 解

及 跟 進 前 線 車 長 工 作 時 遇 到 的 困 難 及 挑 戰 ， 並 責 成 巴 士 公

司 作 出 改 善 ， 提 升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水 平 。  



(二) 
 

 
五 、 要 求 當 局 將 提 升 巴 士 安 全 納 入 延 續 巴 士 專 營 權 的 考 慮

因 素 之 列 。 ”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巴 士 車 長 的 工 作 安 排 、 休 息 時 間 及 訓 練  
 
為 確 保 巴 士 車 長 有 足 夠 休 息 時 間 ， 運 輸 署 已 為 專 營 巴 士 公

司 制 定《 巴 士 車 長 工 作 、 休 息 及 用 膳 時 間 指 引 》， 並 要 求 巴

士 公 司 在 編 更 時 遵 從 。 運 輸 署 會 通 過 審 閱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每

月 提 交 執 行 指 引 的 報 告 ， 監 察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在 有 關 方 面 的

表 現 ， 以 及 委 聘 獨 立 顧 問 公 司 ， 調 查 及 評 估 專 營 巴 士 公 司

在 實 際 工 作 環 境 中 執 行 指 引 的 情 況 。  
 
車 長 訓 練 方 面 ， 運 輸 署 亦 制 訂 了《 專 營 巴 士 車 長 訓 練 綱 領 實

務 守 則 》。 除 了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須 為 所 有 新 入 職 的 車 長 提 供 入

職 訓 練 課 程 外 ， 亦 須 定 期 為 在 職 車 長 提 供 複 修 課 程 、 新 路

線 駕 駛 培 訓 、 新 巴 士 類 型 培 訓 、 乘 客 服 務 、 緊 急 事 故 的 處

理 ， 以 及 駕 駛 技 巧 糾 正 課 程 等 。 此 外 ， 如 巴 士 公 司 發 現 車

長 有 重 複 的 不 正 確 駕 駛 行 為 、 涉 及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、 持 續 干

犯 同 一 交 通 規 例 或 因 觸 犯 某 些 交 通 條 例 而 被 記 分 達 到 一 個

特 定 數 目 時 ， 涉 事 車 長 需 強 制 接 受 駕 駛 技 巧 糾 正 課 程 。  
 
運 輸 署 重 視 專 營 巴 士 員 工 的 意 見 ， 一 直 不 時 與 專 營 巴 士 勞

方 代 表 會 晤 交 流 ， 聽 取 包 括 巴 士 車 長 對 於 駕 駛 工 作 的 意 見

和 觀 察 。 運 輸 署 亦 提 醒 巴 士 公 司 ， 作 為 良 好 僱 主 應 與 員 工

維 繫 良 好 關 係 ， 保 持 勞 資 雙 方 的 緊 密 溝 通 及 尊 重 員 工 的 意

見 。  
 
巴 士 安 全 和 道 路 安 全  
 
為 提 升 巴 士 安 全 水 平 ， 運 輸 署 一 直 留 意 國 際 巴 士 安 全 標 準

和 設 計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並 和 各 主 要 巴 士 供 應 商 及 專 營 巴 士 公

司 保 持 溝 通 ， 適 時 引 進 符 合 本 地 運 作 環 境 的 安 全 設 備 。 近

年 已 引 入 的 安 全 設 備 包 括 乘 客 座 椅 安 全 帶 、 有 助 加 強 車 輛



(三) 
 

穩 定 性 及 減 低 翻 側 風 險 的 電 子 穩 定 控 制 系 統 、 具 主 動 減 速

功 能 的 車 速 限 制 器 、 防 踫 撞 警 示 系 統 及 監 察 司 機 系 統 等 。

運 輸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巴 士 科 技 的 發 展 ， 並 與 各 持 份 者 探 討 利

用 新 科 技 以 加 強 對 車 長 及 乘 客 的 保 護 。  
 
至 於 道 路 安 全 方 面 ， 當 日 的 交 通 意 外 發 生 於 大 埔 公 路 大 圍

段 近 成 運 路 往 “ 九 龍 ( 西 ) / 大 埔 公 路 ” 及 “ 大 圍 ” 方 向 的 分

岔 口 。 該 段 主 要 幹 路 為 標 準 的 雙 程 分 隔 行 車 道 ， 道 路 兩 旁

設 有 混 凝 土 防 撞 欄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風 琴 式 防 撞 欄 常 用 於 時 速

限 制 為 每 小 時 7 0 公 里 或 以 上 的 高 速 公 路 的 分 岔 口 ， 而 肇 事

路 段 時 速 限 制 為 每 小 時 5 0公 里 的 一 般 道 路 。  
 
有 關 的 分 岔 口 前 面 有 三 條 行 車 線 共 闊 約 1 1 米 ， 於 分 岔 口 左

右 各 有 兩 條 行 車 線 分 別 前 往 “ 九 龍 ( 西 ) /大 埔 公 路 ” 及 “ 大

圍 ” ， 兩 條 行 車 線 分 別 共 闊 約 7 . 3米 及 7 . 1米 ， 符 合 相 關 道 路

設 計 標 準 。 而 該 分 岔 口 之 前 約 4 5 米 ， 在 右 邊 路 旁 豎 立 了 方

向 指 示 標 誌 ， 指 示 前 面 的 分 岔 口 左 方 前 往 “ 九 龍 (西 )  ” 及

“ 機 場 ” 和 右 方 前 往 “ 大 圍 ” ， 而 在 分 岔 口 的 位 置 ， 亦 設

有 架 空 方 向 指 示 標 誌 ， 顯 示 左 邊 引 路 可 往 “ 九 龍 (西 )  ” 、

“ 機 場 ” 及 “ 大 埔 公 路 ” ， 而 右 邊 引 路 則 可 往 “ 大 圍 ” 。

根 據 本 署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視 察 所 見 ， 有 關 路 段 的 車 流 並 不 繁

忙 ， 車 輛 在 分 岔 口 前 轉 換 行 車 線 並 沒 有 困 難 。 因 此 ， 本 署

認 為 現 場 的 方 向 指 示 標 誌 足 夠 及 清 晰 。 綜 合 而 言 ， 本 署 認

為 涉 事 路 段 符 合 相 關 道 路 設 計 標 準 。  
 

運 輸 署 會 繼 續 聯 同 各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及 相 關 的 專 家 討 論 、 研

究 、 落 實 和 推 廣 進 一 步 加 強 香 港 專 營 巴 士 安 全 的 措 施 。  
 

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九 巴 )的 回 覆  
 
九 巴 為 車 長 編 排 工 作 時 遵 從 政 府 制 訂 之《 巴 士 車 長 工 作 、 休

息 及 用 膳 時 間 指 引 》， 亦 不 會 安 排 車 長 每 更 工 作 駕 駛 多 於 三

條 路 線 。 我 們 十 分 重 視 駕 駛 安 全 方 面 的 培 訓 ， 將 繼 續 加 強

車 長 的 駕 駛 培 訓 。 我 們 樂 意 與 運 輸 署 研 究 進 一 步 提 升 車 長

工 作 安 排 與 安 全 培 訓 的 可 行 性 。  
 
 



(四) 
 

2 .  有 關 火 炭 區 交 通 問 題 的 臨 時 動 議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動 議  
 
1 .  反 對 削 減 火 炭 區 內 巴 士 服 務 ， 並 強 烈 要 求 運 輸 署 嚴 格 監

督 巴 士 及 小 巴 承 辦 商 服 務 水 平 ， 如 服 務 未 達 標 準 應 予 以 懲

罰 。  
 
2 .  建 議 在 麵 房 街 和 松 頭 下 路 兩 個 新 巴 士 站 增 設 巴 士 站 上

蓋 。  
 
3 .  強 烈 要 求 改 善 火 炭 區 深 宵 交 通 服 務 。  
 
4 .  要 求 增 設 2 8 0 X特 別 班 次 ， 改 善 駿 洋 邨 及 彩 禾 苑 與 尖 沙 咀

區 的 巴 士 接 駁 服 務 。  
 
5 .   強 烈 要 求 改 善 火 炭 樂 景 街 往 港 島 區 巴 士 接 駁 服 務 ”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本 署 會 密 切 監 察 火 炭 區 內 的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務 水 平 及 其 乘 客

需 求 ， 適 時 作 出 跟 進 工 作 ， 包 括 安 排 各 類 調 查 以 監 察 路 線

的 服 務 運 作 ， 以 了 解 服 務 是 否 按 服 務 詳 情 表 運 作 。 本 署 會

按 現 行 的 評 核 機 制 ， 於 專 線 小 巴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有 效 期 過 了

一 半 後 ， 就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路 線 組 別 的 服 務 水 平 及 營 運 情 況

(包 括 投 訴 數 字 、 車 輛 質 素 、 乘 客 服 務 及 設 施 等 )進 行 中 期 檢

討 ， 以 決 定 是 否 為 其 客 運 營 業 證 續 期 及 延 續 的 年 期 。  
 
根 據 二 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， 運 輸

署 建 議 第 2 8 0 X 號 線 修 改 行 車 路 線 ， 改 經 黃 竹 洋 街 及 桂 地 街

為 火 炭 駿 洋 邨 一 帶 居 民 提 供 直 接 巴 士 服 務 往 返 尖 沙 咀 。 本

署 正 審 視 九 巴 就 有 關 建 議 遞 交 的 申 請 ， 並 會 與 九 巴 再 作 跟

進 。 此 外 ， 本 署 亦 正 審 核 巴 士 公 司 於 火 炭 路 沙 田 工 業 中 心

及 峯 達 工 業 大 廈 外 新 增 中 途 站 增 設 上 蓋 的 申 請 ， 並 在 審 核

後 就 有 關 建 議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及 地 區 人 士 。  
 



(五) 
 

現 時 ， 樂 景 街 一 帶 的 居 民 可 以 乘 搭 九 巴 第 8 8 K號 線 前 往 源 禾

路 後 ， 轉 乘 九 巴 第 9 0 0號 線 前 往 港 島 一 帶 。 由 於 香 港 的 道 路

及 運 輸 資 源 有 限 ， 本 署 鼓 勵 市 民 選 擇 現 有 的 公 共 運 輸 服

務 、 充 分 利 用 不 同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之 間 的 轉 乘 安 排 ， 以 善 用

資 源 ， 從 而 提 高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 營 運 效 率 。  
 
就 改 善 火 炭 區 內 深 宵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， 本 署 除 考 慮 區 內 人 口

和 交 通 需 求 變 化 外 ， 亦 需 考 慮 在 深 宵 時 段 車 輛 行 駛 時 可 能

帶 來 的 噪 音 問 題 。 運 輸 署 會 密 切 留 意 火 炭 區 內 屋 苑 入 伙 後

乘 客 的 深 宵 出 行 需 求 ， 以 研 究 增 設 區 內 深 宵 公 共 運 輸 服 務

的 可 行 性 。  
 
九 巴 的 回 覆  
 
我 們 一 直 與 運 輸 署 密 切 留 意 包 括 火 炭 區 在 內 之 各 區 巴 士 服

務 實 際 需 求 ， 並 按 署 方 指 示 及 要 求 提 供 服 務 。 就 加 強 火 炭

區 深 宵 服 務 及 火 炭 樂 景 街 往 港 島 區 巴 士 服 務 ， 我 們 持 開 放

態 度 ， 並 樂 意 與 持 分 者 及 運 輸 署 作 進 一 步 探 討 。 運 輸 署 在

二 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度 沙 田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建 議 增 設

2 8 0 X 號 線 繞 經 桂 地 街 服 務 ， 我 們 已 就 此 向 署 方 提 出 申 請 ，

目 前 正 待 署 方 回 覆 。 我 們 亦 已 於 去 年 十 二 月 向 運 輸 署 提 交

就 麵 房 街 和 松 頭 下 路 兩 個 巴 士 站 增 設 上 蓋 之 申 請 ， 若 獲 批

准 ， 將 安 排 盡 快 動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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